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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3）

完成場外股份回購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茲提述(i)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四日刊發有關（其中
包括）股份回購之通函（「通函」）；及(ii)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二日刊發之投
票表決結果公告（「投票結果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通函已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按投票結果公告所披露，卡塔爾航空與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二日股東特別
大會結束後簽訂回購契約。

公司欣然宣佈，股份回購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落實完成，而自此回購股
份由本公司作為庫存股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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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下表乃作說明用途，載列於緊接及緊隨股份回購完成前後對公司股權架構之影
響：

於緊接股份回購完成前
於緊隨股份回購完成後
（不包括庫存股份）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卡塔爾航空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
卡塔爾航空(1) 643,076,181 9.56 – –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3)

 （「滙豐人壽國際」） 20,000 0.00030 20,000 0.00033
IU股東
 －太古公司(2) 2,896,753,089 43.08 2,896,753,089 47.64
 －國航(2) 1,822,436,334 27.10 1,822,436,334 29.97
其他獨立股東 1,361,918,615 20.25 1,361,918,615 22.40
合計 6,724,204,219 100 6,081,128,038 100

附註：

(1) 於緊接股份回購完成前，卡塔爾航空作為實益擁有人合共擁有643,076,181股股份。

(2)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條，國航、中航興業有限公司及太古公司
各自作為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有關公司的股東協議的訂約一方，被視為合共擁有
4,719,189,423股股份，包括：

a. 太古公司直接持有2,896,753,089股股份；

b. 國航及其附屬公司中航興業有限公司、Most Known Investments Limited、Super 
Supreme Company Limited和Total Transform Group Limited間接持有1,822,436,334股
股份，包括由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以下股份：Angel Paradise Ltd.持有472,248,545
股股份，Custain Limited持有351,574,615股股份，Easerich Investments Inc.持有
205,974,626股股份，Grand Link Investments Holdings Ltd.持有310,870,873股股
份，Motive Link Holdings Inc.持有339,343,616股股份，以及Perfect Match Assets 
Holdings Ltd.持有142,424,059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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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本公告日期，滙豐為卡塔爾航空有關股份回購的財務顧問。因此，根據《收購守則》及
《股份回購守則》「一致行動」釋義下的第(5)類別，滙豐及滙豐集團成員公司（惟就《收購守
則》及《股份回購守則》而言獲執行人員認可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及或獲豁免基金經理除
外）被推定為與卡塔爾航空一致行動（因此惟於各情況下就《收購守則》及《股份回購守則》
而言獲執行人員認可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或獲豁免基金經理所持股份（或期權、認股權證
或與其有關的衍生工具）除外，亦不包括代表滙豐集團的非全權委託投資客戶所持有的股
份（或期權、認股權證或與其有關的衍生工具））。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為本公告發
布前以便查明相關資訊的最後可行日），滙豐人壽國際持有20,000股股份。滙豐人壽國際
為滙豐集團成員（而非獲豁免自營買賣商亦非獲豁免基金經理），因此，根據《收購守則》
及《股份回購守則》「一致行動」釋義下的第(5)類別，就公司而言被推定為與卡塔爾航空一
致行動。

(4) 上表所有百分比均為約數，並可作出四捨五入調整。

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賀以禮（主席）、林紹波、劉凱詩、麥皓雲、沈碧嘉；
非常務董事：劉鐵祥（副主席）、白德利、麥廣能、孫玉權、施銘倫、鄧健榮、王
明遠、肖烽；及
獨立非常務董事：陳智思、鄭嘉麗、馬焜圖及王小彬。

各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所載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
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足以令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承董事局命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黎穎懿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